
 

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所属子公司 

购买堆场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  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

十三次临时会议，审议《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购买堆

场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鉴于交易对方天津港国际物流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际物流公司”）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港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故本次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天津外轮代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外代公司”）购买国际物流公司堆场资产事项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

立董事，就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《天津港

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购买堆场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发表

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.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会议履行了

法定程序。 

2.本次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确认方式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

估机构出具的、符合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要求备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，

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该交易定价

方式合理、公允，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3.本次购买堆场资产能够有效保证未来外代公司的主业稳定，也

是外代公司业务升级转型的重要载体和核心资源，从而对提升公司整

体运营有着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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